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2020 年

公务员招录资格审查通知

根据北京公务员局关于 2020 年考试录用公务员的工作

安排，朝阳检察院将开展资格审查工作，具体工作安排公告

如下：

一、资格审查时间

2020 年 2 月 3 日（周一）9 时至 11 时

二、资格审查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道家园 17 号（西门进入后在门岗

用身份证登记上三层电视电话会议室）

三、资格审查对象

各招录职位按 1:5 比例确定进入资格审查范围人员

四、资格审查所需材料

详情见附件。

五、注意事项

1.资格审查工作将依据北京公务员局发布的《北京市各

级机关 2020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实施方案》、《北京市

各级机关 2020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招考简章》、《关于北京

市各级机关 2020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资格复审、调剂、面



试有关事项的通知》及其他有关招录规定的各项条件及要求

对考生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对于材料符合要求且资格审查

合格的考生，将进入我院 2020 年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名单。

凡提供的材料信息不实、影响资格审查结果的，取消该考生

面试、录用资格，并按规定将有关情况报市级主管部门备案。

2.考生所提供的身份证件、资格（资质）证书等应在有

效期内。

3.逾期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

不再进入面试及后续程序。

4.本次招考面试将于 3 月上旬进行，请各位考生密切关

注后续相关公告。

5.考生确有困难本人不能到场的，可由他人代理，代理

人需携带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考生本人签名的

委托书及上述要求的审查材料按单位通知要求准时到资格

审查现场进行材料审查。

6.公告未尽事宜，按照北京市考试录用工作有关政策执

行。

7.请报考人员近期保持通讯畅通，对资格审查有问题需

要咨询的，及时与我院联系。

8.专业科目笔试将于年后进行，请各位考生及时关注北

京检察网招考动态。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

2020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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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各职位资格复审需要提交的材料列表
职位代码 职位名称 需要提交的材料 备注

625018801
检察业务
职位 1

1.公共科目考试报名表。

2.公共科目考试成绩单。

3.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4.户口本（卡）原件和复印件（如果考生为集体户口，

还须提供加盖主管部门公章的首页复印件）。

5.学生证原件和复印件。

6.校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盖章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

原件和复印件。

7.英语等级证书或成绩单原件和复印件。

8.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原件和复印件（未取得证

书的考生提供司法考试成绩单原件和复印件）。

9.校级教务部门盖章的毕业生成绩单原件和复印件（注

明准确专业名称）。

10.所在党、团支部开具的党员、团员证明材料。

11.教育部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

报告》（此表含有二维码标识且须在有效期内）打印件

12.其他证明：村官、退役大学生士兵提供的证明（内

容应包括：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服务证书”或相关部

门出具的大学生士兵有关证明）

对于京外院校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

2020 年应届毕业生，除上述材料外，还

需提供最高学历学习期间获得的校级

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或

者一等以上“优秀学生奖学金”证书原

件、复印件；获得相当于校级以上“三

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一等奖学

金”等同等次其他奖励项目的，应同时

提供毕业学校校级就业主管部门开具

的证明原件、复印件；报考面向 2020

年应届毕业生职位的 2019 年 8 月 1 日

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期间取得国（境）

外学位并完成教育部门学历认证的留

学回国人员，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定书》，非

北京常住户口留学回国人员还需提供

护照、领事馆出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

明、公安机关出具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

果等材料；

625018802
检察业务

职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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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018803
检察综合

职位

1.公共科目考试报名表。

2.公共科目考试成绩单。

3.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4.户口本（卡）原件和复印件（如果考生为集体户口，

还须提供加盖主管部门公章的首页复印件）。

5.学生证原件和复印件。

6.校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盖章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

原件和复印件。

7.英语等级证书或成绩单原件和复印件。

8.校级教务部门盖章的毕业生成绩单原件和复印件（注

明准确专业名称）。

9.所在党、团支部开具的党员、团员证明材料。

10.教育部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

报告》（此表含有二维码标识且须在有效期内）打印件

对于京外院校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

2020 年应届毕业生，除上述材料外，还

需提供最高学历学习期间获得的校级

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或

者一等以上“优秀学生奖学金”证书原

件、复印件；获得相当于校级以上“三

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一等奖学

金”等同等次其他奖励项目的，应同时

提供毕业学校校级就业主管部门开具

的证明原件、复印件；报考面向 2020

年应届毕业生职位的 2019 年 8 月 1 日

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期间取得国（境）

外学位并完成教育部门学历认证的留

学回国人员，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定书》，非

北京常住户口留学回国人员还需提供

护照、领事馆出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

明、公安机关出具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

果等材料；

备注：复印件要求 A4纸型，由本人签字，并注明“与原件一致”。除以上材料，考生还可提供一份本人制作的简历。


